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6年3月26日。
2、限制性股票上市日：2026年5月12日。
3、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296.00万股。
4、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3.40元/股。
5、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42人。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6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核查意
见。

2、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9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6年3月2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6-009）。

3、2026年3月26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6-012）。

4、2026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调整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及授
予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一）授予日：2026年3月26日
（二）授予价格：3.40元/股。
（三）授予数量：296.00万股。
（四）授予人数：42人，包括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任职的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

干人员。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六）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不超过38人）

合计

姓名

杨四化

矫人全

吴振志

杨扬

职务

董事、总裁

董事

副总裁

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28.00
20.00
20.00
8.00

220.00
296.00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9.45%
6.76%
6.76%
2.70%
74.32%
100.00%

占本次激励计划公告
日总股本的比例

0.04%
0.03%
0.03%
0.01%
0.34%
0.45%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七）解除限售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

债务。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
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
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该等股
份将一并回购注销。

当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限售期
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
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上限）

50%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
解除限售的相应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

（八）解除限售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
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2026-2027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

考核一次。根据业绩目标及实际业绩达成情况来确定当年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2026年

2027年

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2026年净利润不低于2,500万元。

公司2026-2027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6,500万元。

注：1、上述“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并剔除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考核期所有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2、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涉及的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
承诺。

根据每个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业绩实际达成率（X）（业绩实际达成率=当年实际达成净利
润/当年目标净利润×100%），公司层面实际解除限售系数如下：

公司业绩达成率（X）
X≧100%

80%≦X〈100%
X〈80%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系数（N）
1
X
0

注：上述结果保留2位小数，解除限售的数量取整数。
若因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当年度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4、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届时根据以下绩效考核结果表

中对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个人年度结果产出分数（Y）
Y≥75
Y＜75

个人绩效考核系数（M）

1
0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制性股票数量×公司
层面解除限售系数（N）×个人绩效考核系数（M）。

激励对象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或不能完全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可递延至下一年度，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授予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及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

述任一情况，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

四、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情况与公示情况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后，由于1名激励对象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后至公司首次披露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取消该名激励对象的激励资格；另1名激励对象
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拟获授权益，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进行了
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4人调整为42人，本次激励计划授予
的权益总量由300.00万股调整为296.00万股。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除上述调整外，本次激励计划其他内容
与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公司公示情况一致。

上述调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
前述调整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条件成就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前

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六、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年 4月 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喜验资

2026Y00029号），审验结果为：截至 2026年 3月 30日止，公司实际已向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
心骨干人员等42名激励对象定向增发普通股（A股）股票2,96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
发行价格3.4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0,064,000.00元，已由激励对象以自有资金直接汇入公司
在中国银行深圳华润城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内。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为10,064,000.00元，其
中：计入实收股本2,96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7,104,000.00元。

七、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6年3月26日，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6年5月12

日。
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时间以及本次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时间，符合相关规

定，未在不得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以下期间授予及上市：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十五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八、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51,544,156股增加至654,504,156股。公司

实际控制人吴涵渠先生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前持有公司股份154,288,213股，占
授予完成前公司总股本的 23.68%，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7%，被动稀释持股比例为0.11%。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九、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其中：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18,831,439
118,831,439

0
532,712,717
651,544,156

比例（%）

18.24
18.24

0
81.76

100.00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2,960,000
0

2,960,000
0

2,960,0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21,791,439
118,831,439

2,960,000
532,712,717
654,504,156

比 例
（%）

18.61
18.16
0.45

81.39
100.00

注：1、本报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十、本次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
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的股份
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的比例摊销。由本次激励计
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向激励对象授予296.00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
求，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296.00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976.80
2026年

（万元）

549.45
2027年

（万元）

366.30
2028年

（万元）

61.05
注：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

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
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3、若本次激励计划终止，将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由本次激励计划产生的总费用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在不考虑

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本次激励计划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
润有所影响。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
营效率，本次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按最新股本654,504,156股计算，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
股东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0.0167元/股。

十一、本次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筹集的资金用途
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二、备查文件
1、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8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注销存放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31,951,811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900,344,760股）的3.55%。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900,344,760股减少至868,392,949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

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

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3元/股，回购期限自该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

20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2-44）。

截至2023年5月12日暨回购期限届满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31,951,811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3.64%，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7.13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2900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93,766,869.08元（不含交易费

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期限届满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49）。

二、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6年 2月 26日及 2026年 3月 16日召开董事会第九届二十八次会议及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31,951,811股股份用途由原计划的“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

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8日及2026年3月

1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0）及《关于注销已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15）。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办理

完成，公司总股本由 900,344,760股减少至 868,392,949股。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数量、完成日

期、注销期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股）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1,665,908
11,665,908

888,678,852
900,344,760

占总股本比
例

1.30%
1.30%

98.70%
100%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1,665,908
11,665,908

856,727,041
868,392,949

占总股本比
例

1.34%
1.34%

98.66%
100%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0日发布了《控股股东因增持和可转债转股引起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47），截至2023年5月8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特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23,981,489股，其一致行动人汉国三和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9,903,50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3,884,993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37.09%。后特

发集团于2023年5月15日至5月23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740,000股，同时因公

司2023年5月9日至5月10日仍有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了特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

比例，故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前特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25,721,489股，汉国三和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9,903,504股，以上合计持有公司335,624,993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900,344,760
股）的37.28%。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特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股数不变的情况下，合计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38.65%，持股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本次持股比例变动前后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座29、30层

汉国三和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座29、30层

2026年5月7日

1.特发集团于2023年5月15日至5月23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740,000股；2.2023年5月9至10日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特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3.因公司注销回购股份，特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股数不变的情
况下，合计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38.65%。

上述持股比例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汉国三和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特发
集团有限公

司

汉国三和有
限公司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特发信息

上升√ 下降□

股 份 种 类（A
股、B股等）

A 股

A 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注销回购股份导致总股本减少被动增加持股比例、债转股导

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23,981,489

323,981,489

-

9,903,504

9,903,504

-
333,884,993

333,884,993

-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
股数（股）

1,740,000

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1,740,000

占总股本比例

35.99%

35.99%

-

1.10%

1.10%

-
37.09%

37.09%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25,721,489

325,721,489

-

9,903,504

9,903,504

-
335,624,993

335,624,993

-

是□ 否 √

是□ 否 √

是□ 否 √

000070
有√ 无 □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比
例

增加 1.52%（包括增持股份增加
持股比例、债转股被动稀释持股
比例、回购股份注销被动增加持

股比例）

被动增加0.04%
增加1.56%

占总股本比例

37.51%

37.51%

-

1.14%

1.14%

-
38.65%

38.65%

-

注：变动前持股比例以2023年5月8日总股本数计算得出。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六、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

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26-29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53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14
除权（息）日

2026/5/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1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
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35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截
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22,235,45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342,767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5,212,588.08元（含税）。本次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
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5.03%。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
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
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
告》，因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工作已完成，本次归属
股份265,992股来自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根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
配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122,235,455
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76,775股，本次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为122,158,680股，以
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65,354,893.80元（含税）。本次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当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5.10%。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总股本为122,235,45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76,775股，实际参与本次分

配的股本数为122,158,680股。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故公司
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公司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为 0.535元/股
（含税）。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22,
158,680*0.535）÷122,235,455≈0.535元/股。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53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14
除权（息）日

2026/5/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卢治临、卢盛林、许学亮、宁波千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35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
（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35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8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815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
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53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69-82716188-8888
特此公告。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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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60,038.54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含本次）

2,415,159.02万元

是 否 在 前
期 预 计 额

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否

注：外币担保金额根据2026年4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

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 截至2026年4月末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金额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无。

2,451,313.04万元

45.16%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 其他说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规则，公司对年度担保预计范围内发生的

担保进展情况按月汇总披露。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一）2026年4月新增担保的基本情况

1、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

叶”）、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LONGI (H.K.) TRADING LIMITED、LONGi So⁃
lar Technologie GmbH、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

行保函合计47,548.43万元；为控股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

行保函合计 883.00 万元。隆基乐叶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LONGI (H.K.) TRADING LIMITED 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 7,
565.96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各笔保函约定为准。

2、公司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组件

销售业务提供履约担保79,570.78万元，担保期限至交付义务完成。

3、公司全资子公司 LONGI (H.K.) TRADING LIMITED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LONGI SO⁃
LAR TECHNOLOGY SPAIN, S.L.U.组件销售业务提供履约担保24,414.85万元，担保期限至

不晚于最后一批货物交付日期后的六个月。

4、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精控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苏州精控储能集成

科技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履约义务开具银行保函，担保金额为55.53万元，保函

有效期至2026年10月15日。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
年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6年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2026年为分布式业务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2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在股

东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

截至2026年4月末，公司及其子公司2026年预计担保额度及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及
其子公

司

被担保方

公司子公司（西安隆
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除外）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70%及以上

70%以下

70%以下

经 审 批 的2026 年担保
额度

4,000,000

1,000,000

100,000

本 次 新 增 担
保金额

151,065.08

8,090.46

883.00

已使用担保额
度

2,243,683.28

125,121.41

46,354.33

本年剩余担保
额度

1,756,316.72

874,878.59

53,645.67

公司的
子公司

户用分布式业务的终
端用户

和美乡村整村分布式
业务的终端用户

/

/

20,000

20,000

0

0

459.69

1,100.33

19,540.31

18,899.67

注：根据谨慎性原则，为分布式业务终端用户提供的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

为70%以上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四、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相

关担保在公司2026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4月末，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45.1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45.16%，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41.52
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附表：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类型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LONGI (H.K.) TRADINGLIMITED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lar Technology(U.S.) Inc.
LONGI Solar TechnologieGmbH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

苏州精控储能集成科技有
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53.29%

63.8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2333661800X

/

/

/

/

91610131MAB0TBWK2T

91320582MAC80UW95F

被担保人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LONGI (H.K.)TRADING LIMIT⁃ED
LONGI SOLARTECHNOLOGYSPAIN, S.L.U.
LONGi SolarTechnology (U.S.)Inc.
LONGI SolarTechnologieGmbH
西安隆基氢能科
技有限公司

苏州精控储能集
成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财务指标

资产总
额

5,266,404.22

498,396.45

278,301.67

372,253.48

100,799.33

139,386.73
22,980.10

负债总
额

3,885,003.91

177,550.06

269,298.86

399,885.43

84,684.60

16,213.98
14,709.14

资产净
额

1,381,400.30

320,846.39

9,002.81

- 27,631.95

16,114.73

123,172.75
8,270.96

营业收
入

978,700.72

85,177.20

186,948.83

24,363.99

60,086.25

1,917.98
6,711.79

净利润

- 61,947.54

- 2,364.29

-798.00

- 1,115.07

2,058.04

- 1,870.82
-274.81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
额

4,537,261.69

473,764.55

222,971.06

387,392.18

92,112.33

143,893.32
28,258.74

负债总
额

3,094,705.06

150,640.54

212,839.20

414,344.41

77,506.15

19,182.43
19,743.31

资产净
额

1,442,556.63

323,124.01

10,131.86

- 26,952.23

14,606.18

124,710.88
8,515.43

营业收
入

4,102,759.45

230,139.99

642,862.74

582,094.98

226,445.86

5,832.59
13,692.08

净 利
润

- 48,575.99

- 6,064.53

7,533.89

22,291.33

1,891.25

- 8,573.72
- 1,406.26

注：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和LONGI (H.K.) TRAD⁃
ING LIMITED财务指标为个别报表数据；以上2026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及苏州精控储能集成

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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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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